
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（黄埔区段）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正通告附图

编
码

AP0801、AP0802、
AP0804、AP0805、
AP0806、AP0807
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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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

图
例

E1 水域

E2 农林用地

G1/S9
公园绿地兼容其他交通设
施用地

G2/S9
防护绿地兼容其他交通设
施用地

A1/S9
行政办公用地兼容其他交
通设施用地

A7 文物古迹用地

B1/B2/S9
商业用地兼容商务用地/其
他交通设施用地

H14/S9
村庄建设用地兼容其他交
通设施用地

S42/S9
社会停车场用地兼容其他
交通设施用地

G1/S2
公园绿地兼容城市轨道交
通用地

七号线地上用地

七号线地下用地规划管理单元

R2/S9
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其他交
通设施用地

审图号:@2025 Baidu-GS (2025)4125号-甲测资字11111342-京ICP证030173号

审批单位：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（受广州市人民

政府委托）

批准时间：2026年5月6日

批准文号：穗府埔规划资源审〔2026〕22号

用地位置：
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黄埔区境内段，南至大学城外环东

路，北至广佛肇高速，线路起自番禺区和黄埔区分界，止

于黄埔区燕山站，线路全长19.9km。

主要批准内容：

1.根据七号线二期地上用地红线，规划新增2个城市轨

道交通用地（S2），面积5013㎡；调整深井站AP0801047

（B1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和计容建筑面积减少2895㎡，

容积率、绿地率等其余指标不变；调整长洲站AP0805067

（A33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减少2119㎡，其余指标不变。

2.合并3个绿地，调整出入场线上方2个排水用地（U21）

位置，用地面积及功能不变。

3.共143个地块（主要用地性质为A1、A2、B1、B2、H14、

M1、R2、S4、U12等）用地性质修正为兼容其他交通设施用

地（S9），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

线二期出入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、容积

率、计容建筑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4.共31个地块（E1、E2、A7、G1/S2）用地性质不变，

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出入

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附注：
通告附图共4张

查询网址：

https://ghzyj.gz.gov.cn/ywpd/cxgh/cxghtzgg/

http://www.hp.gov.cn/gzjg/qzfgwhgzbm/qghhzrzyj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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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图号:@2025 Baidu-GS (2025)4125号-甲测资字11111342-京ICP证030173号

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（黄埔区段）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正通告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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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2 农林用地

G1/S9
公园绿地兼容其他交通设施
用地

G2/S9
防护绿地兼容其他交通设施
用地

A1/S9
行政办公用地兼容其他交通
设施用地

B1/B2/S9
商业商务用地兼容其他交通
设施用地

H14/S9
村庄建设用地兼容其他交通
设施用地

H23/S9
港口用地兼容其他交通设施
用地

H21/S9
铁路用地兼容其他交通设施
用地

R2/S9
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其他交通
设施用地

A2/S9
文化设施用地兼容其他交通
设施用地

A35/S9
科研用地兼容其他交通设施
用地

U15/S9
通信用地兼容其他交通设施
用地

审批单位：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（受广州市人民

政府委托）

批准时间：2026年5月6日

批准文号：穗府埔规划资源审〔2026〕22号

用地位置：
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黄埔区境内段，南至大学城外环东

路，北至广佛肇高速，线路起自番禺区和黄埔区分界，止

于黄埔区燕山站，线路全长19.9km。

主要批准内容：

1.根据七号线二期地上用地红线，规划新增2个城市轨

道交通用地（S2），面积5013㎡；调整深井站AP0801047

（B1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和计容建筑面积减少2895㎡，

容积率、绿地率等其余指标不变；调整长洲站AP0805067

（A33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减少2119㎡，其余指标不变。

2.合并3个绿地，调整出入场线上方2个排水用地（U21）

位置，用地面积及功能不变。

3.共143个地块（主要用地性质为A1、A2、B1、B2、H14、

M1、R2、S4、U12等）用地性质修正为兼容其他交通设施用

地（S9），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

线二期出入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、容积

率、计容建筑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4.共31个地块（E1、E2、A7、G1/S2）用地性质不变，

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出入

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附注：
通告附图共4张

查询网址：

https://ghzyj.gz.gov.cn/ywpd/cxgh/cxghtzgg/

http://www.hp.gov.cn/gzjg/qzfgwhgzbm/qghhzrzyj/



审图号:@2025 Baidu-GS (2025)4125号-甲测资字11111342-京ICP证030173号

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（黄埔区段）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正通告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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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2 农林用地

G1/S9
公园绿地兼容其
他交通设施用地

G2/S9
防护绿地兼容其
他交通设施用地

A1/S9
行政办公用地兼容
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H14(B1/B2)
/S9

村庄建设用地（商业用
地兼容商务用地）兼容
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M1/S9
一类工业用地兼容其他
交通设施用地

S41/S9
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兼容
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U21/S9
供电用地兼容其他交
通设施用地

B1/B2/S9
商业用地兼容商务用地
/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H14(B29/M1)
/S9

村庄建设用地（其他商务
用地兼容一类工业用地）
兼容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U21 排水用地

审批单位：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（受广州市人民

政府委托）

批准时间：2026年5月6日

批准文号：穗府埔规划资源审〔2026〕22号

用地位置：
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黄埔区境内段，南至大学城外环东

路，北至广佛肇高速，线路起自番禺区和黄埔区分界，止

于黄埔区燕山站，线路全长19.9km。

主要批准内容：

1.根据七号线二期地上用地红线，规划新增2个城市轨

道交通用地（S2），面积5013㎡；调整深井站AP0801047

（B1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和计容建筑面积减少2895㎡，

容积率、绿地率等其余指标不变；调整长洲站AP0805067

（A33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减少2119㎡，其余指标不变。

2.合并3个绿地，调整出入场线上方2个排水用地（U21）

位置，用地面积及功能不变。

3.共143个地块（主要用地性质为A1、A2、B1、B2、H14、

M1、R2、S4、U12等）用地性质修正为兼容其他交通设施用

地（S9），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

线二期出入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、容积

率、计容建筑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4.共31个地块（E1、E2、A7、G1/S2）用地性质不变，

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出入

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附注：
通告附图共4张

查询网址：

https://ghzyj.gz.gov.cn/ywpd/cxgh/cxghtzgg/

http://www.hp.gov.cn/gzjg/qzfgwhgzbm/qghhzrzyj/



审图号:@2025 Baidu-GS (2025)4125号-甲测资字11111342-京ICP证030173号

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（黄埔区段）沿线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正通告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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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2 农林用地

G1/S9
公园绿地兼容其他交通设

施用地

G2/S9
防护绿地兼容其他交通设

施用地

A1/S9
行政办公用地兼容其他交
通设施用地

A4/S9
体育用地兼容其他交通设
施用地

B1/B2/S9
商业用地兼容商务用地/
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H14(B1/B
2)/S9

村庄建设用地（商业用地
兼容商务用地）兼容其他
交通设施用地

M0或M1或
B2/B1/S9

新型产业用地或一类工业
用地或商务兼容商业用地
/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M1/S9
一类工业用地兼容其他交
通设施用地

R2/A33/B1
/A4/U12/U

31/S9

二类居住用地兼容中小学
用地/商业用地/体育用地
/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S4或U1或
U9/S9

交通场站用地或供应设施
用地或其他公用设施用地
兼容其他交通设施用地

S4/R2/S9
交通场站用地兼容二类
居住用地/其他交通设施
用地

审批单位：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（受广州市人民

政府委托）

批准时间：2026年5月6日

批准文号：穗府埔规划资源审〔2026〕22号

用地位置：
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黄埔区境内段，南至大学城外环东

路，北至广佛肇高速，线路起自番禺区和黄埔区分界，止

于黄埔区燕山站，线路全长19.9km。

主要批准内容：

1.根据七号线二期地上用地红线，规划新增2个城市轨

道交通用地（S2），面积5013㎡；调整深井站AP0801047

（B1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和计容建筑面积减少2895㎡，

容积率、绿地率等其余指标不变；调整长洲站AP0805067

（A33）用地边界，用地面积减少2119㎡，其余指标不变。

2.合并3个绿地，调整出入场线上方2个排水用地（U21）

位置，用地面积及功能不变。

3.共143个地块（主要用地性质为A1、A2、B1、B2、H14、

M1、R2、S4、U12等）用地性质修正为兼容其他交通设施用

地（S9），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

线二期出入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、容积

率、计容建筑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4.共31个地块（E1、E2、A7、G1/S2）用地性质不变，

交通基础设施栏中补充“广州市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出入

口等附属/地下区间”，修正后用地面积等指标均保持不变。

附注：
通告附图共4张

查询网址：

https://ghzyj.gz.gov.cn/ywpd/cxgh/cxghtzgg/

http://www.hp.gov.cn/gzjg/qzfgwhgzbm/qghhzrzyj/


